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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122）

澄清公告

謹提述於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
度之年報（「二零一二年年報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語與二零一二年年報
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本公告為二零一二年年報提供補充資料，並應與二零一二年年報
一併閱讀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二零一二年年報第115頁出現排字錯誤，其中所載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
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3存貨明細中，「製成品」金額應為「283,674（人民
幣千元）」。

承董事會命
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伍年青

中國，重慶，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十一名董事組成，其中吳雲先生、堤直敏先生、高建民先生、田中誠人先生、月岡良三
先生、劉光明先生及潘勇先生為執行董事，以及龍濤先生、宋小江先生、徐秉金先生及劉天倪先生為獨立非執行
董事。


